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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政办字〔2020〕51号




泗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bookmark: Content]印发关于开展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有关部门：
《关于开展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泗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12月2日
（此件不予公开）

关于开展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
实 施 方 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省、市政府相关工作要求，消除农村房屋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上级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按照谁拥有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以用作经营的农村自建房为重点，边排查、边整治，有序推进全县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建立常态化的农村房屋建设管理制度。
二、排查范围
本县行政区域内行政村（含镇政府驻地行政村、街道办事处下辖的行政村）范围内的所有房屋。区分农村自建房和非自建房两种类型，全面摸清房屋基本情况，包括建造年代、结构类型、建造方式、安全情况等，建立农村房屋档案和房屋综合信息管理平台。
（一）农村自建房。主要包括：
1. 自住农村自建房。主要用于自住的农村自建房，包括闲置的农村自建房。
2. 用作经营的农村自建房。将原有自建住房改变用途，用作生产、经营用途的房屋。
（二）非自建房。主要包括：
1. 公共管理和服务用房。指农村集体所有或租用的用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房屋，以及相关部门、行业系统、企事业单位所有或租用的用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房屋。
2. 生产、经营用的非自建房。非农村自建房屋所有权人建设的用作出租和其他生产、经营用途的房屋。
3. 统建的农民安置房。指在农村范围内由政府、部门、有关机构、村集体等统一组织建设的农民安置房等。
三、工作步骤
按照全面摸底、分类排查、重点整治、压茬推进的原则，有序推进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对排查过程中发现的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农村房屋，应第一时间采取切实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严防发生安全事故。
（一）摸底排查阶段（2020年11月20日—2021年6月20日）。由镇(街道）组织辖区内村“两委”区分用作经营的农村自建房和其他农村房屋两类，交叉推进，全面覆盖。
1. 重点排查（2020年11月20日—2020年12月20日）。由镇（街道）组织辖区内村“两委”工作人员对用作经营的农村自建房开展摸底排查，排查重点为使用预制板建设的房屋、经过改建扩建的房屋、私自加层的房屋、改变承重结构的房屋、年久失修的房屋、人员聚集使用的房屋等。有条件的镇（街道）可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
2. 全面排查（2020年11月20日—2021年6月20日）。各镇（街道）组织辖区内村“两委”在重点排查的同时，对其他农村房屋开展全面摸底排查，排查内容为房屋结构安全、使用安全、地质和周边环境安全等，排查人员要对各类房屋安全隐患作出初步判断。
各镇（街道）要对辖区内各村房屋初判情况进行逐户核查，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对房屋初判情况进行抽查。
（二）重点整治阶段（2021年1月1日—2021年6月20日）。以排查发现的存在安全隐患的用作经营的农民自建房为重点开展整治，整治到位前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
1. 制定整治方案。镇（街道）对初判存在安全隐患的用作经营的农村自建房，及时组织房屋安全性评估或鉴定，确有安全隐患的，根据安全隐患情况，分类施策，针对性制定整治方案，明确具体措施、技术路线、力量组织、工作经费、时限要求等。
2. 明确整治责任。落实产权人（使用人）主体责任，由产权人（使用人）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农村自建房进行整治。
3. 建立整治台帐。建立县、镇、村三级重点整治台帐，各镇（街道）要明确整改目标、责任和措施，督促产权人、使用者限期整改。严格实行销号管理，完成一户销号一户。
（三）全面整治阶段（2021年1月1日—2023年10月20日）。
1. 制定整治计划。镇（街道）结合工作实际，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未用作经营的农村自建房和非自建房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治计划。坚持产权人（使用人）主体责任，落实属地和行业管理责任。
2. 建立长效机制。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健全农村房屋建设标准规范，建立农村房屋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施工、经营、改扩建和用途变更等全过程管理制度。
四、保障机制
（一）健全组织领导机制
建立全县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协调推进机制，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各镇（街道）为具体实施单位，各部门根据职能分工，全面做好排查整治各项工作。
1. 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县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泗水县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加强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全面做好方案制定、隐患排查整治、业务培训等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协调推进工作。
2. 各镇（街道）具体实施。各镇（街道）须进一步健全乡村规划建设监督管理机构，增加人员力量，逐步提高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充分发挥其对镇村建设工程的监管作用，加强农村房屋设计、施工和建设队伍管理，提高农村房屋建设管理水平，全面做好辖区内的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有条件的镇（街道）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开展排查。
3. 相关部门发挥职能作用。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指导农村住房建设，牵头组织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建立健全农村房屋建设管理长效机制，要组织动员设计、施工、监理、检测等专业机构和技术人员广泛参与排查整治工作，加强人员培训，强化技术保障；县应急管理部门、消防救援部门按照各自法定职责负责指导农村人员密集场所房屋的消防安全管理；县自然资源部门负责指导农村依法依规用地，做好地质灾害易发区的灾害风险排查；县农业农村部门按职责负责农村宅基地管理有关工作，组织指导农村人居环境和村庄整治；县行政审批服务部门负责指导做好农村经营场所涉及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办理工作；县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农村经营场所登记注册行为的“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和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县教育部门负责指导农村学校、幼儿园房屋安全管理；县民族宗教部门负责指导农村宗教活动场所安全管理；县公安部门负责指导农村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复核工作；县民政部门负责指导养老院、幸福院等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安全管理；县财政部门负责将农村房屋安全管理相关经费纳入本级政府预算；县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指导农村文化和旅游场所安全管理；县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指导农村医疗场所安全管理；县司法行政部门负责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农村房屋建设管理制度完善，强化法律保障；县审判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中的法律咨询、司法调解等工作。
（二）完善督导检查机制。领导小组要加强对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督促指导，对工作进展缓慢、推诿扯皮、排查不实的，要予以通报；对问题严重的，要约谈相关负责同志；对工作中失职失责、不作为、乱作为的领导干部，要依法依规问责。县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推进机制对各镇（街道）排查整治工作进行督促指导，按有关规定开展联合实地督导。
（三）加强宣传引导机制。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和宣传标语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动员，使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农村房屋安全的重要性，提高排查整治房屋安全隐患的积极性、主动性，营造良好工作氛围。要及时了解农村干部群众思想动态，密切关注网络舆情，有效化解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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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泗水县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赵  鑫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组长：王  营  县委常委、副县长
罗明颖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赵相国  县人民法院院长
满  斌  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委副主任
丁  永  县委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李庆泉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督查考核评中心主任
单继福  县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县工商联主席
张乙彬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张常伟  县政府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蓝  涛   县教体局局长
施振宝   县公安局政委
郑兴军   县民政局局长
王庆利   县司法局局长
惠令峰   县财政局局长
蒋廷泉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张  伟   县住建局副局长、县园林管理中心主任
吴茂君   县水务局局长
夏理华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汤  颖   县文化旅游局局长
丁  强   县卫健局局长
王  清   县应急局局长
杜华宾   县行政审批局局长
杨玉辰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
孟庆文   泗水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郑  军   泗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魏东柱   济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
张  涛   党委副书记、泉林镇镇长
褚建华   党委副书记、星村镇镇长
宋  涛   党委副书记、柘沟镇党镇长
蔡  键   党委副书记、杨柳镇镇长
乔  梁   党委副书记、中册镇镇长
杨洪力   党委副书记、高峪镇镇长
孔祥慧   党委副书记、苗馆镇镇长 
李  彬   党委副书记、金庄镇镇长
王  强   党委副书记、泗张镇镇长
刘洪刚   党委副书记、圣水峪镇镇长
蒋  玲   党委副书记、华村镇镇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张常伟、张伟兼任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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